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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GB/T 32572-2016《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与代码》，与GB/T 32572-2016相比，除结构调

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文件的适用范围（见第 1章，2016 年版第 1章）；

b) 删除了术语和定义“线分类法”“面分类法”“混合分类法”（见 2016 年版 2.3、2.4、2.5）；

c) 增加了“分类原则”（见 4.1）；

d) 更改了“分类方法”，调整划分为 8 个一级类、40 个二级类、18 个三级类（见 4.2,2016 年

版 3.1）；

e) 更改了“分类结果”（见 4.3，2016 年版第 5章）；

f) 增加了“编码原则”（见 5.1）；

g) 更改了“编码方法”（见 5.2，2016 年版 3.2）；

h) 更改了“分类和代码表”（见第 6 章，2016 年版第 4 章）。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应急管理与减灾救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0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曦、赵飞、汪明、刘蓓蓓、张妮娜、史铁花、王圣伟、虞丽云、马大庆、王

喆、刘凯、杨光、李盼到、赵越超、郝爽、许映军、高雅巍、王洋、尹曦辉、张玉敏、佟婧、裴媛、刘

菁菁。

本文件于2016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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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 32572—2016《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与代码》的颁布，在自然灾害防治领域中发挥了重要的基

础性支撑作用。随着“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的深入实践，以及2020-2023年第一次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实施，《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计调查制度》的修订完善，原标准内容

已与现行自然灾害管理相关业务出现了不协调、不适应等情况，亟需进行修订。

本次修订将自然灾害风险属性纳入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的重要考量因素，新增或细化了部分承灾体

类目，调整了个别类目的归属、外延，优化了分类和编码方法，可更好地服务自然灾害调查、评估、灾

情统计以及灾害管理各阶段政策制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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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与代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然灾害承灾体的分类与代码。

本文件适用于自然灾害调查与评估、自然灾害管理以及自然灾害信息化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027—2002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 10113—2003 分类与编码通用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10113—200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然灾害 natural disaster
由自然因素造成人类生命、财产、社会功能和生态环境等损害的事件或现象。

[来源：GB/T 26376—2010，2.1]

3.2

承灾体 exposure
承受灾害的对象。

[来源：YJ/T 027—2011，3.6]

4 分类

4.1 分类原则

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应符合GB/T 7027-2002的规定，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扩延性、兼容性、综

合实用性等原则。

4.2 分类方法

4.2.1 采用线分类法，将自然灾害承灾体划分为一级类、二级类和三级类。

4.2.2 自然灾害承灾体分为 8 个一级类：人、房屋建筑、家庭财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三次

产业设施/设备/产品及原料、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与环境。一级类下划分为 40 个二级类、18 个三级

类。

4.3 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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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结果见图1。

图 1 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

5 编码

5.1 编码原则

自然灾害承灾体编码应符合GB/T 7027-2002的规定，遵循唯一性、合理性、可扩充性、简明性、适

用性、规范性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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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编码方法

编码采用层次编码方法。其中：

a) 自然灾害承灾体一级类（如：基础设施）代码用两位阿拉伯数字（01～99）表示，从 01 开始

按顺序编码；

b) 自然灾害承灾体二级类（如：交通运输设施）代码用四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前两位为一级类

代码，后两位为二级类顺序代码（01～99），从 01 开始按顺序编码；

c) 自然灾害承灾体三级类（如：公路设施）代码用六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前四位为二级类代码，

后两位为三级类顺序代码（01～99），从 01 开始按顺序编码。

本标准的二级类和三级类，根据需要设置带有“其他”字样的收容项。为了便于识别，原则上规定

收容项的代码尾数为“99”。

编码结构如图2所示。

图 2 自然灾害承灾体编码结构

6 分类和代码表

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及代码见表1。

表 1 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和代码表

代码 类目名称 说明

01 人

0101 0—18岁人口

0102 19—59岁人口

0103 60岁及以上人口

02 房屋建筑

0201 城镇房屋

020101 住宅

020102 非住宅

0202 农村房屋

020201 独立住宅
独栋住宅或单一院落中的房屋，也包括独立分户但多户宅基地相邻联排

建造的住宅

020202 集合住宅
有多个居住单元，供多户居住的住宅，多户住宅内住户一般使用公共走

廊和楼梯、电梯

020203 非住宅

03 家庭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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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类目名称 说明

0301 生产性固定财产
生产过程中使用年限较长、单位价值较高，并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原有物

质形态的资产

0302 耐用消费品
使用寿命较长，一般可多次使用并且用于生活消费的物品。包括家具、

家电、家庭用车等

0399 其他家庭财产 包括家庭装修、室内装饰等

04 基础设施

0401 交通运输设施

040101 公路设施
包括公路路基路面、桥涵、隧道、公路沿线设施、服务管理设施、汽车

客运站基础设施等

040102 铁路设施 包括线路基础设施、站场枢纽设施、运营服务设施、安全防护设施等

040103 水路设施
包括航道基础设施、港口枢纽设施、通航保障设施、运营服务与安全设

施等

040104 民航设施
包括机场核心设施、空中交通管理设施、运营服务设施、安全保障设施

等

040105 邮政设施 包括收寄分拣投递设施、运输枢纽设施、支撑保障设施等

0402 通信设施 包括通信线路、通信基站等

0403 能源设施
包括发电机组、输电线路、输油管道（含保护设施）、油库、天然气管

线等

0404 水利设施
包括水库水电站、堤防、护岸、水闸、塘坝、灌排设施、机电井、机电

泵站、水文测站、人饮工程、水保工程等

0405 市政设施

040501 市政交通设施
包括城市道路、城市桥梁、城市隧道、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设施、

城市客运轮渡设施、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其他交通设施等

040502 市政供排水设施 包括城市供水设施、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其他供排水设施等

040503 市政能源设施 包括城市燃气设施、集中供热设施、其他能源设施等

040504 环卫设施
包括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施、建筑垃圾收运处理设施、公共厕所、其他

环卫设施等

040505 园林绿化设施 包括公园绿地、广场用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其他园林绿化设施等

040506 综合类设施 包括地下综合管廊、其他综合类设施等

040507 信息通信设施 包括为市政基础设施提供信息通信服务的设施等

040599 其他市政设施 包括城市照明设施、公共停车场设施、其他设施等

0406 农村地区生活设施
包括村内道路、供水设施、排水设施、供电设施、供气设施、供热设施、

垃圾处理设施等

0407 地质灾害防治设施 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等防治设施

0408 民用核设施 包括核电厂、研究堆、核燃料循环设施生产线、核技术利用单位等设施

0499 其他基础设施 除上述基础设施之外的设施

05 公共服务设施

0501 教育设施

实施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机构）的设施（含设

备），包括图书、仪器设备、办公设备、生活设施、体育场地、场馆设

施及附属设施等

0502 医疗卫生设施 医院、基层医疗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设施（含设备），包括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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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类目名称 说明

设备、手术器械、医学检验设备以及医疗床位等

0503 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设施

综合性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机构、优抚安置服务机构、社会福利机构、

城乡社区服务机构、社会救助服务机构、防灾减灾救灾服务机构及提供

社会组织服务、婚姻登记服务等的社会服务机构的设施（含设备）

0504 文化设施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艺术表演场馆的设施（含设备）

0505 旅游设施
旅游景区的设施（含设备），包括保护与展陈、旅游接待、安全、卫生

等的设施设备

0506 体育设施 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跳水馆的设施（含设备）

0507 宗教设施 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及其他固定宗教处所的设施（含设备）

0508 科技设施
研究和试验系统、专业监测系统的设施（含设备），包括列车碰撞试验

系统、气象传感器、地震仪、海洋监测采样和分析仪器等

0509 广播电视设施
广播电视的设施（含设备），包括无线广播电视发射（监测）台、广播

电视传输覆盖网络、广播电视有线前端、广播电视村村通设施等

0510 新闻出版设施

用于新闻采集、编辑、制作、存储、传播和出版等各个环节的设施（含

设备），包括新闻采集设备、编辑制作设施、存储设施、传播设施、出

版印刷设施等

0511
公安系统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设施

公安系统、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设施（含设备），包括公安检查

站的设施设备、消防车、抢险救援器材、灭火器材等

0512 社会管理设施
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国际组织等的设

施（含设备）

0599 其他公共服务设施 除上述公共服务设施之外的设施（含设备）

06 三次产业设施、设备、产品及原料

0601
农、林、牧、渔业设施、设备、

产品及原料
农、林、牧、渔业系统设施、设备、产品及原料

0602 工业设施、设备、产品及原料 工业系统设施、设备、产品及原料

0603 服务业设施、设备、产品及原料 服务业系统设施、设备、产品及原料

07 文化和自然遗产

0701 文化遗产

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建筑群和

遗址，以及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古石刻、古壁画、传统技艺等

0702 自然遗产

从审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自然面貌、地质和自

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植物栖息地，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

的自然区域，包括构成代表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构成代

表进行中的生态和生物的进化过程和陆地、水生、海岸、海洋生态系统

以及动植物社区发展的突出例证，独特、稀有或绝妙的自然现象、地貌

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带等

08 资源与环境

0801 土地资源 作为资源的土地,即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可为人类利用的土地

0802 矿产资源 由地质作用形成的,具有利用价值的,呈固态、液态、气态的自然资源

0803 水资源
可供人类直接利用,能不断更新的天然淡水,包括陆地上的地表水和地

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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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类目名称 说明

0804 生物资源 生物圈中的植物、动物与微生物组成的各种资源的总称

0805 生态环境 围绕生物有机体的生态条件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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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新旧类目和代码对照表

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新旧类目和代码对照表见表A.1。

表 A.1 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新旧类目和代码对照表

GB/T 32572—2026 GB/T 32572—2016 说明

01 人 100000 人

0101 0—18岁人口 121000 儿童 更名

0102 19—59岁人口
122000 青年人

原122000与123000合并为此类
123000 中年人

0103 60岁及以上人口 124000 老年人 更名

02 房屋建筑
221100 家庭财产/房屋 调整为一级类，原221100与222100合并为

此类222100 公共财产/房屋

0201 城镇房屋
221100 家庭财产/房屋 在原221100与222100合并基础上，新增二

级类222100 公共财产/房屋

020101 住宅 221100 家庭财产/房屋 细分221100，新增三级类

020102 非住宅 222100 公共财产/房屋 细分222100，新增三级类

0202 农村房屋
221100 家庭财产/房屋 在原221100与222100合并基础上，新增二

级类222100 公共财产/房屋

020201 独立住宅 221100 家庭财产/房屋 细分221100，新增三级类

020202 集合住宅 221100 家庭财产/房屋 细分221100，新增三级类

020203 非住宅 222100 公共财产/房屋 细分222100，新增三级类

03 家庭财产 221000 家庭财产
调整为一级类，原221000中221100调出；

将房屋调出列为一级类

0301 生产性固定财产 221200 生产性固定资产 调整为二级类

0302 耐用消费品 221300 耐用消费品 调整为二级类

0399 其他家庭财产 221900 其他家庭财产 调整为二级类

04 基础设施 222200 基础设施 调整为一级类

0401 交通运输设施 222201 交通运输设施、设备
调整为二级类；更名；内容变更，原222202

部分内容调到此类

040101 公路设施 222201 交通运输设施、设备 细分222201，新增三级类

040102 铁路设施 222201 交通运输设施、设备 细分222201，新增三级类

040103 水路设施 222201 交通运输设施、设备 细分222201，新增三级类

040104 民航设施 222201 交通运输设施、设备 细分222201，新增三级类

040105 邮政设施 222202 通信设施、设备 原222202部分内容调到此类，新增三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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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2572—2026 GB/T 32572—2016 说明

0402 通信设施 222202 通信设施、设备
调整为二级类；更名；内容变更，原222202

部分内容调出

0403 能源设施 222203 能源设施、设备 调整为二级类；更名

0404 水利设施 222205 水利设施、设备 调整为二级类；更名

0405 市政设施 222204 市政设施、设备 调整为二级类；更名

040501 市政交通设施 222204 市政设施、设备 细分222204，新增三级类

040502 市政供排水设施 222204 市政设施、设备 细分222204，新增三级类

040503 市政能源设施 222204 市政设施、设备 细分222204，新增三级类

040504 环卫设施 222204 市政设施、设备 细分222204，新增三级类

040505 园林绿化设施 222204 市政设施、设备 细分222204，新增三级类

040506 综合类设施 222204 市政设施、设备 细分222204，新增三级类

040507 信息通信设施 222204 市政设施、设备 细分222204，新增三级类

040599 其他市政设施 222204 市政设施、设备 细分222204，新增三级类

0406 农村地区生活设施 222209 其他基础设施、设备 原222209部分内容调到此类，新增二级类

0407 地质灾害防治设施 222209 其他基础设施、设备 原222209部分内容调到此类，新增二级类

0408 民用核设施 222209 其他基础设施、设备 原222209部分内容调到此类，新增二级类

0499 其他基础设施 222209 其他基础设施、设备
调整为二级类；更名；内容变更，原222209

部分内容调出

05 公共服务设施 222300 公共服务设施
调整为一级类；内容变更，原222300部分

内容调出

0501 教育设施 222301 教育设施、设备 调整为二级类；更名

0502 医疗卫生设施 222302 医疗卫生设施、设备 调整为二级类；更名

0503
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设

施

222307
社会保障与公共管理设

施、设备
原222307、222399部分内容调到此类，新

增二级类
222399 其他公共服务设施、设备

0504 文化设施 222304 文化设施、设备
调整为二级类；更名；内容变更，原222304

部分内容调出

0505 旅游景区设施 222399 其他公共服务设施、设备 原222399部分内容调到此类，新增二级类

0506 体育设施 222306 体育设施、设备 调整为二级类；更名

0507 宗教设施 222399 其他公共服务设施、设备 原222399部分内容调到此类，新增二级类

0508 科技设施 222303 科技设施、设备 调整为二级类；更名

0509 广播电视设施 222305 广电设施、设备 调整为二级类；更名

0510 新闻出版设施 222399 其他公共服务设施、设备 原222399部分内容调到此类，新增二级类

0511
公安系统和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设施
222399 其他公共服务设施、设备 原222399部分内容调到此类，新增二级类

0512 社会管理设施 222307
社会保障与公共管理设

施、设备
原222307部分内容调到此类，新增二级类

0599 其他公共服务设施 222399 其他公共服务设施、设备 调整为二级类；更名；内容变更，原22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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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内容调出

06
三次产业设施、设备、产

品及原料
222400

三次产业设施、设备、产

品及原料
调整为一级类

0601
农、林、牧、渔业设施、

设备、产品及原料
222401

农、林、牧、渔业设施、

设备及产品
调整为二级类；更名

0602
工业设施、设备、产品及

原料
222402

工业设施、设备、产品及

原料
调整为二级类

0603
服务业设施、设备、产品

及原料
222403

服务业设施、设备、产品

及原料
调整为二级类

07 文化和自然遗产 新增一级类

0701 文化遗产 222304 文化设施、设备 原222304部分内容调到此类，新增二级类

0702 自然遗产 新增二级类

08 资源与环境 300000 资源与环境

0801 土地资源 311000 土地资源

0802 矿产资源 312000 矿产资源

0803 水资源 313000 水资源

0804 生物资源 314000 生物资源

0805 生态环境 315000 生态环境

注：删除GB/T 32572—2016版本中“111000男性”“112000女性”“200000财产”“211000固定资产”“211100

房屋及构筑物”“211200设施设备”“211900其他固定资产”“212000流动资产”“212100产品及原料”“212900

其他流动资产”“222000公共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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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与代码》

（■征求意见稿 □送审稿 □报批稿）

编制说明

标准编制组

2026 年 2 月



说 明

1．标准编制说明的封面

（1）标准名称。应在封面靠上居中位置，与标准稿名称保持一致。字体字

号为方正小标宋二号。

（2）标准文稿版次。在标准名称下方“征求意见稿、送审稿、报批稿”前

的方框涂选其一，例如“■征求意见稿”。字体字号为仿宋三号。

（3）标准编制组。在封面靠下居中位置。字体字号为仿宋三号。

（4）编制日期。编制日期为本阶段完成的日期，以数字格式书写，字体为

宋体，字号为三号。如：“2020年 3月 30日”。

2．标准编制说明的正文

（1）正文页边距为上 3cm、下 2.6cm、左 2.8cm、右 2.6cm。

（2）正文标题，一级标题用黑体三号字，二级标题用楷体三号字不加粗。

三级、四级标题用仿宋 GB-2312三号字不加粗。文中结构层次序数为“一、”“（一）”

“1.”“（1）”标注。

（3）正文中文字体字号为仿宋 GB-2312三号字，数字、字母等西文字体为

宋体三号字，段落行距为 28磅，首行缩进 2字符。

3.编制说明的内容

（1）应按照格式要求逐条说明，不涉及的填“无”。

（2）应根据工作进度不断补充完善，工作过程有连续性。

（3）编制说明不是对标准内容的复制。

（4）应关注强制性标准的依据、修订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比对、标准实施

过渡期、强制性标准实施政策等重要内容的编写，详见下文模板。

4.其他

（1）编制说明内容模板中的斜体文字内容为参考，正式提交后应删除。

（2）编制说明应正反面打印。本说明保留，打印首页反面。

（3）页码从第三页开始编，起始页码为“1”，页码为五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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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5 年第六批

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

委发〔2025〕34 号）的要求，国家标准《自然灾害承灾体分

类与代码》的计划编号为 20252096-T-450，项目周期 12 个

月，由 TC307 全国应急管理与减灾救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

织起草和审查。

（二）制定背景

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是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的理

论和业务基础，直接服务于自然灾害灾情统计、特别重大自

然灾害损失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建立以及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数据库构建等灾害管理核心业务。2016 年推荐性国家标

准《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与代码》发布实施至今，我国自然

灾害承灾体分类遵循的统计制度已多次修订，第一次全国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以下简称风险普查）的实施为承灾体

分类提供了现实可行的实践基础。原标准内容与现行灾害管

理政策和实践不协调、不适应，亟需进行修订。其必要性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风险普查提供了分类的实践基础

风险普查调查了人口与经济、房屋建筑、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系统、重点产业、资源与环境等 6 大类 27 种主要承

灾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生态环境部等多个

涉及承灾体的行业管理部门深入参与普查，包括调查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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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编制（含调查对象、指标等）、调查实施以及调查数据成

果应用等，共同梳理形成了各方普遍认可的承灾体调查内容

与指标体系。同时，国家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基础数据库是普

查的重要成果，建设的 31 个省级数据库使地方形成了对承

灾体分类的统一认识，具有良好的实践基础。

2.规范性文件更迭导致标准内容与业务实践不协调

原标准主体内容规定了自然灾害承灾体的分类体系、各

级对象名称及外延，主要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是 2014 年颁布

实施的《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计调查制度》。2014 年至

今，统计制度已进行多次修订完善。原标准中涉及的承灾体

对象名称和定义已部分发生变更，为确保国家标准与行业统

计制度的一致性，有必要对标准的部分内容进行适应性修

订。

3.自然灾害损失呈现出新的特点

近年来，重特大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灾害造成

的损失呈现出新的特点，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损失占比增

高。2021 年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2023 年京津

冀严重暴雨洪涝灾害以及 2023 年甘肃积石山 6.2 级地震等

灾害损失综合评估，愈加重视交通、水利、市政等基础设施

的实物量损毁与经济损失，对该类承灾体的精细化评估以及

风险防控已成为重要方向。现有标准对基础设施等分类较

粗，不适应日趋变化的灾害形势。

（三）起草小组人员组成及所在单位

根据立项计划，2025 年 7 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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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牵头负责本文件的修订工作，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参加标准的

修订工作。本文件修订主要起草人员及分工见表 1。

表 1 主要起草人员及分工表

序号 起草人姓名 所在单位 工作分工

1 王曦
应急管理部国家

减灾中心

负责总体技术统筹，包括

各承灾体分类的技术指导

以及协调统一，组织各承

灾体分类的技术研讨，统

筹推动标准修订。

2 赵飞
应急管理部国家

减灾中心

负责主要承灾体分类的技

术指导和技术细节把关。

3 汪明 北京师范大学

负责自然遗产、公共服务

设施、资源与环境承灾体

分类和代码的技术统筹。

4 刘蓓蓓
应急管理部国家

减灾中心

负责组织承灾体分类技术

研讨，并参与标准修订。

5 张妮娜
应急管理部国家

减灾中心

负责标准内容修订，并组

织推动复审论证、启动会

等关键节点工作。

6 史铁花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

负责房屋建筑及构筑物承

灾体分类和代码撰写等相

关工作。

7 王圣伟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
负责市政基础设施、设备

部分及其他章节市政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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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起草人姓名 所在单位 工作分工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相关内容编写工作。

8 虞丽云
交通运输部路网监

测与应急处置中心

负责交通运输设施章节起

草编写。

9 马大庆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

研究院

负责分类与代码的技术研

究，开展编码工作，并对

标准规范性进行把关。

10 王喆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

院

负责指导和编制文化遗产

相关承灾体的分类、名称

及说明。

11 刘凯 北京师范大学

负责自然遗产、公共服务

设施、资源与环境承灾体

分类和代码的研究工作。

12 杨光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

负责房屋建筑及构筑物承

灾体分类和代码撰写等相

关工作。

13 李盼到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负责市政基础设施、设备

部分内容编写工作。

14 赵越超
交通运输部路网监

测与应急处置中心

负责交通运输设施章节起

草编写。

15 郝爽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

院

负责编制文化遗产相关承

灾体分类、名称及说明等。

16 许映军 北京师范大学

负责自然遗产、公共服务

设施、资源与环境的标准

编制工作。

17 高雅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

从事房屋建筑承灾体分类

和代码撰写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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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起草人姓名 所在单位 工作分工

18 王洋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负责市政基础设施、设备

内容编写工作。

19 尹曦辉
交通运输部路网监

测与应急处置中心

负责交通运输设施章节起

草编写。

20 张玉敏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

院

负责编制文化遗产相关承

灾体分类、名称及说明等。

21 佟婧
应急管理部国家

减灾中心

参与标准技术研讨及标准

研制工作。

22 裴媛
应急管理部国家

减灾中心

参与标准技术研讨及标准

研制工作。

23 刘菁菁
应急管理部国家

减灾中心

参与标准技术研讨及标准

研制工作。

（四）主要起草过程

2025 年 7 月 1 日，《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 2025 年第六批

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

委发〔2025〕34 号）发布，本标准修订任务包含在该计划中。

随即，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成立标准修订编写组，启动

原标准修订草案的起草工作。

2025 年 7 月至 10 月，标准编制组通过专题研讨、查阅

资料等多种方式开展标准的修订工作。前期，项目牵头单位

与相关业务司局紧密对接，摸清了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的现

实需求。在此基础上，先后组织召开 8 次专项研讨会，明确

了标准的适用范围、框架结构、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

与方法、分类标准的编写规则以及一级分类、二级分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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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分类等。结合风险普查实践和《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

计调查制度》实施情况，详细论证自然灾害承灾体的分类与

编码方法，数易其稿，形成标准编制组讨论稿。

2025 年 10 月 28日，根据《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管理办

法》，标准编制组召开了国家标准修订项目启动会。专家组

听取关于标准结构框架、编写团队成员、编制进度安排的汇

报，业务主管司局和标准起草单位相关人员参会。

2025 年 11 月至 2026 年 2 月，标准编制组根据启动会专

家提出的意见建议，优化了标准内容和框架结构，继续对标

准的分类和说明进行研究和论证，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技术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可操作性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总结了风险普查实践经验，同时考虑特别

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计调查业务实际，使分类更符合实际应

用。

2.协调性原则

本文件在编写过程中注重与《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

计调查制度》《自然灾害灾情统计调查制度》等的衔接，在

内容上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协调一致。

3.规范性原则

本文件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

和编写》（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写。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及确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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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规定了自然灾害承灾体的分类与代码。主要包

括：

（1）文件名称：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与代码。

（2）范围：本文件适用于自然灾害调查与评估、自然

灾害管理以及自然灾害信息化建设。

（3）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文件规范性引用了 GB/T

7027-2002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

10113-2003 分类与编码通用术语。

（4）术语和定义：该部分统一给出了本文件中主要的

专业术语和定义。

（5）分类：该部分规定了自然灾害承灾体的分类原则

和分类方法，给出了具体的一级类、二级类和三级类划分结

果。

（6）编码：该部分规定了编码原则以及编码方法和代

码结构，具体规定了唯一性、合理性、简明性、可扩充性等

原则，给出了代码结构示例。

（7）分类代码表：该部分提供了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

及代码表，包括代码、类目名称以及说明。

（8）附录：该部分提供了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新旧类

目和代码对照表，包括新旧分类对照和新旧代码对照，并给

出相关变化说明。

（9）参考文献：该部分列举了本文件参考和引用的国

家标准和制度文件等。

（三）标准修订变化及依据（仅修订标准需要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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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代替 GB/T 32572-2016《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与

代码》，与 GB/T 32572-2016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

动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文件的适用范围（见第 1 章，2016年版第 1

章）；

b) 删除了术语和定义“线分类法”“面分类法”“混合

分类法”（见 2016 年版 2.3、2.4、2.5）；

c) 增加了“分类原则”（见 4.1）；

d) 更改了“分类方法”，调整划分为 8 个一级类、40

个二级类、18 个三级类（见 4.2,2016 年版 3.1）；

e) 更改了“分类结果”（见 4.3，2016 年版第 5 章）；

f) 增加了“编码原则”（见 5.1）；

g) 更改了“编码方法”（见 5.2,2016 年版 3.2）；

h) 更改了“分类和代码表”（见第 6 章,2016年版第 4

章）。

以上技术变化涉及的章节号均为标准修订稿（征求意见

稿）中的章节号。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

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标准试验验证遵循“标准与业务紧密结合、相互支撑”

的原则。标准符合风险普查评估常态化业务架构和现行《特

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计调查制度》《自然灾害灾情统计调

查制度》，与业务化运行的国家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基础数据

库紧密衔接，是对当前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的标准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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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定的自然灾害承灾体分类，已在各省级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基础数据库和多次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综合评估中

广泛使用，充分验证了标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从业务实际应用效果来看，标准规定的相关内容满足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评估常态化业务以及特别重大自然灾

害损失综合评估业务的标准化建设需求。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无国际、国外同类标准。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是否合规引用或采

用国际国外标准以及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无。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水平的关系

（一）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标准关系

本文件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保持协调一致，

不存在冲突矛盾的情况。

本文件主要参考了应急管理部发布的关于灾情统计调

查的制度文件：《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计调查制度》《自

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度》（国防减救办发〔2024〕6 号）。

本文件参照了信息分类编码领域相关的国家标准以及应

急管理部门和行业部门发布的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法律法

规、制度文件等，如《GB/T 7027-2002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

本原则与方法》《GB/T 20001.3-2015 标准编写规则 第 3 部

分：分类标准》《GB/T 24438.1 自然灾害灾情统计 第 1 部

分：基本指标》《GB/T 24438.2 自然灾害灾情统计 第 2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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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扩展指标》《GB/T 24438.4 自然灾害灾情统计 第 4 部

分：统计报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

理办法（试行）》《交通运输统计管理规定》《公路养护统计

报表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通过对上述法律法规、文件、标准

规范深入研究和分析，制定了本文件。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强制性标准应填

写）

无。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无。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本文件属于应急管理领域基础管理标准，建议作为推荐

性标准批准发布。

文件规定了自然灾害承灾体的分类与代码，适用于各级

灾害管理部门开展自然灾害调查与评估、自然灾害管理以及

自然灾害信息化建设。通过标准实施，将对各级灾害管理部

门开展普查常态化调查更新、灾情统计以及信息化建设，提

供统一的标准规范。

九、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的过渡期建议及理由

建议标准实施过渡期为 6 个月，主要用于各级自然灾害

管理部门熟悉标准内容、组织技术和业务培训、开展系统改

造。



- 11 -

十、与实施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为贯彻实施本文件，建议由自然灾害管理行业主管部门

组织开展本标准的培训工作，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起草

标准解读材料，并通过国家减灾网等媒体面向社会进行宣

传。

十一、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不需要对外通报。本文件为推荐性国家标准，适用于各

级自然灾害管理部门风险调查、灾情统计等内部业务，不涉

及公开领域的强制性、约束性内容。

十二、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四、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无。

十五、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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